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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代號：02200）

配售浩邦持有的現有股份及

浩邦認購新股份

配售代理

於2013年9月17日，交易時段後，浩邦、本公司及配售代理簽訂配售及認購協議。根據配

售及認購協議，配售代理同意作為浩邦的代理於配售期間促成認購人按配售價認購（倘未

能成功則自行購買）配售股份，而浩邦有條件同意自行認購及本公司同意按配售及認購協

議所載的條款及條件向浩邦發行認購股份以獲得認購款。

浩邦及本公司各自已向配售代理作出若干承諾，期限為自截止日期起六個月。

認購事項須待 (i)聯交所上市委員會批准認購股份上市及買賣，而該上市及批准其後並無

於交付認購股份的正式股票前撤回；及 (ii)配售事項須根據配售及認購協議的條款完成

後，方可作實。

假設根據認購事項本公司發行及浩邦認購 54,500,000股股份，則本公司將自認購事項收到

所得款項淨額約147,397,749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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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售事項為無條件。認購事項須待配售及認購協議的先決條件達成後方告完成。由於認

購事項未必會進行，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I . 配售及認購協議

日期

2013年9月17日（交易時段後）

協議方

(i) 浩邦，本公司的控股股東；

(ii) 本公司；及

(iii) 高盛（亞洲）有限責任公司（作為配售事項的配售代理）。

A. 配售事項

配售事項及配售股份數目

配售代理已同意作為浩邦的代理於配售期間促成認購人認購（倘未能成功則自行購

買）配售股份，相當於 (i)本公司於本公佈日期現有已發行股本的約 3.40%；及 (ii)緊
隨配售事項及認購事項完成後，本公司經發行認購股份擴大後已發行股本的約

3.29%。

配售價

配售價為後盾價與結算價二者之較高者。由於後盾價與結算價相同，因此配售價為

每股配售股份2.85港元，較：

(i) 於 2013年 9月 17日（即緊接配售及認購協議日期（包括該日）前的最後交易日）股
份在聯交所所報收市價每股3.15港元，折讓約9.52%；

(ii) 由2013年9月11日至2013年9月17日（包括首尾兩天）（即緊接本公佈刊發日期（包

括該日）前的最後五個交易日）股份於聯交所所報平均收市價每股約 3.17港元，
折讓約10.09%；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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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由 2013年 9月 4日至 2013年 9月 17日（包括首尾兩天）（即緊接本公佈刊發日期（包

括該日）前的最後十個交易日）股份於聯交所所報平均收市價每股約 3.13港元，
折讓約8.83%。

配售價乃由浩邦、本公司及配售代理按公平原則磋商釐定。董事認為，配售價屬公

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最佳利益。

配售代理

據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所悉及所信，配售代理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乃

獨立於及與浩邦或任何與其一致行動人士（定義見收購守則）概無關連。彼等亦獨

立於本公司及並非本公司的關連人士（定義見上市規則）。

承配人

配售股份將配售予不少於六名承配人，彼等均為專業、機構及╱或其他投資者。就

配售代理合理認為及經作出盡職調查後，承配人（及其實益擁有人）將為獨立第三

方且與浩邦或任何與其一致行動人士（定義見收購守則）或直接或間接由其資助或

支持的人士概無關連，並將為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定義見上市規則）。於配

售事項完成後，概無承配人將成為本公司的主要股東（定義見上市規則）。

配售股份的權利及地位

配售股份將不附帶任何留置權、押記、產權負擔及第三方權益且與本公佈日期已發

行股份享有同等地位，惟附有於交易日期之一切附帶權利（包括有權收取於交易日

期後宣派、作出或支付的所有股息）。

配售事項的完成

配售事項為無條件。

在本公佈「終止」一節所載配售代理的終止權利的規限下，就配售股份而言，配售

事項將於截止日期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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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止

配售代理可在以下任何情況下於截止日期下午四時正前任何時間向浩邦及本公司發

出書面通知終止配售及認購協議：

(i) 倘以下情況出現、發生或生效：

(a) 任何新法例或法規或現行法例或法規出現任何變動，而配售代理認為有關

法例、法規或變動對本集團的整體財務狀況已經或可能造成重大不利影

響；或

(b) 本地、國家或國際政治、軍事、經濟、財政或市場（包括股票市場）出現任

何重大變動（不論是否永久），而配售代理認為有關變動會對或將對配售事

項成功與否造成重大不利影響；或

(c) 本地、國家或國際證券市場情況或貨幣匯率或外匯管制出現任何重大變動

（不論是否永久），而配售代理認為有關變動會對或將對配售事項成功與否

造成重大不利影響；或使配售事項變得不切實可行或不合宜或不適宜進

行；或

(d) 股份於任何期間暫停買賣（由於配售事項而暫停買賣除外）或撤銷任何股份

於聯交所的上市地位；或

(e) 聯交所於截止日期前任何時間因特殊金融情況或其他原因而全面終止、暫

停或嚴重限制股份或證券買賣；或

(ii) 配售代理獲悉載於配售及認購協議的任何聲明、保證及承諾遭本公司及╱或浩

邦違反，或於配售及認購協議日期或之後及於截止日期前發生任何事件或出現

任何事宜，而倘該等事件或事宜於配售及認購協議日期前發生或出現，將會令

任何有關聲明、保證及承諾於任何方面成為失實或不正確，而配售代理認為會

對本集團的整體財務狀況或業務造成重大不利影響，或浩邦及╱或本公司違反

或未能履行本協議的任何其他條文；或

(iii) 在一般事務、管理、業務、股東權益上或本集團的整體財務或經營狀況出現任

何不利變動，而配售代理認為對配售事項成功與否造成重大不利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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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任何配售股份或任何文件未根據配售及認購協議由或代表浩邦交付，配售代理將

有權於任何時間透過向浩邦及本公司發出書面通知而終止配售及認購協議。

倘配售代理根據配售及認購協議的條款終止配售及認購協議，則浩邦、本公司及配

售代理於配售及認購協議項下的所有責任須予終止及有待釐定，且概無訂約方可就

配售及認購協議產生的任何事宜或就此向任何其他訂約方提出任何申索，惟先前違

反配售及認購協議項下任何責任及配售及認購協議明確規定的其他責任則除外。

禁售承諾

浩邦向配售代理承諾，除根據配售及認購協議出售配售股份或外，於截止日期起計

六個月內，其將不會並將促使其代名人及其控制的公司及與其有聯繫的信託（不論

個別或共同及直接或間接）不會：

(i) 發售、借出、抵押、發行、出售、訂約出售、出售任何購股權或訂約購買、購

買任何購股權或訂約出售、授出任何購股權、權利或認股權證以購買或以其他

方式轉讓或處置（有條件或無條件或直接或間接或以其他方式）浩邦實益擁有或

持有的任何股份（包括認購股份）或任何相關權益或任何可兌換或行使或交換或

大致類似於任何上述股份或權益的證券；

(ii) 訂立任何掉期或類似協議以轉讓有關股份擁有權的全部或部分經濟風險，而不

論上文 (i)或 (ii)項所述的任何交易以交付股份或該等其他證券、現金或其他方式

結算；或

(iii) 宣佈有意進行上文 (i)或 (ii)項所述的任何上述交易或使其生效；

惟事先獲得配售代理書面同意則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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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向配售代理承諾，而浩邦亦向配售代理承諾自截止日期起六個月期間促使本

公司，除認購股份及根據 (i)本公司任何現有僱員購股權計劃條款； (ii)任何未行使

認購認股權證； (iii)規定根據其組織章程細則配發股份以代替本公司股份全部或部

分股息的紅利或以股代息或類似安排； (iv)轉換任何尚未轉換可換股債券，不會在

事先並無獲得配售代理的書面同意下：

(a) 配發或發行或建議配發或發行或授出任何購股權、權利或認股權證以認購（有

條件或無條件或直接或間接或以其他方式）任何股份或任何股份權益或任何可

兌換或行使或交換或大致類似股份或股份權益的證券；

(b) 有條件或無條件同意進行任何經濟後果與上文 (a)項所述任何交易相同的任何該

等交易或使其生效；或

(c) 宣佈有意進行上文 (a)或 (b)項所述任何該等交易或使其生效。

B . 認購事項

認購人

浩邦

認購股份的數目

54,500,000股新股份（相等於根據配售事項實際配售之配售股份數目）佔 (i)於本公佈

日期本公司現有已發行股本不超過約3.40%；及 (ii)緊隨配售事項及認購事項完成後

本公司經認購股份擴大後之已發行股本不超過約3.29%。

認購款

浩邦將向本公司支付之認購款總額將為認購價乘以認購股份數目減配售及認購協議

所載有關配售事項的佣金及其他開支以及浩邦於配售事項及╱或認購事項適當產生

之有關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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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

已繳足之認購股份將在各方面與完成認購日期或之前本公司已發行或將發行之其他

股份享有同等地位，包括收取於配售日期後任何時間所宣派、作出或派付全部股息

及其他分派之權利。

認購事項的條件

認購事項須待以下條件完成後方可完成︰

1. 聯交所上市委員會批准認購股份上市及買賣，且其後並無於發出代表認購股份

的正式股票前撤回；及

2. 根據配售及認購協議條款完成配售事項。

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 .31 (3) (d)條，倘認購事項於自配售及認購協議訂立日期起計 14
天內（即 2013年 10月 1日或之前）完成，則毋須就配售事項及認購事項獲得股東批

准。倘認購事項之條件未能於 2013年 10月 1日（或本公司及浩邦協定的較後日期）或
之前達成，則浩邦及本公司於認購事項項下的義務及責任將告無效，本公司或浩邦

概不得就成本、損失或賠償而向其他方提出任何索償。

認購事項的完成

認購事項將於認購事項的條件達成後第二個營業日完成，並假設將於不遲於配售及

認購協議日期後 14日當日或浩邦及本公司可能以書面形式達成的其他時間及╱或

日期。

授權發行新股份

認購股份將根據股東於 2013年 4月 18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上通過的決議案授予董

事的一般授權予以發行，根據一般授權，董事獲授權配發及發行最多320,226,400股
股份（相當於本公司於有關日期已發行股本的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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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佈日期，除於 2013年 5月 2日及 2013年 7月 2日因行使根據本公司於 2011年 11
月 23日採納的購股權計劃授予董事及僱員的購股權而發行的 300,000股及 180,000股
股份外，簽訂配售及認購協議前，一般授權尚未動用。

II . 配售事項及認購事項對股權架構的影響

本公司於緊接配售事項及認購事項之前及緊隨配售事項及認購事項之後的股權架構概

述如下 (1)：

董事持有的股份 於本公佈日期

緊隨配售事項完成之後

但於認購事項之前 (2)
緊隨配售事項及認購事

項完成之後 (2)

股份數目 % 股份數目 % 股份數目 %

浩邦 (3) 864,000,000 53.91 809,500,000 50.51 864,000,000 52.13
偉邦實業集團

有限公司 (3) 119,808,000 7.48 119,808,000 7.48 119,808,000 7.23
奕鑫投資控股

有限公司 (4) 96,000,000 5.99 96,000,000 5.99 96,000,000 5.79

公眾股東持有的股份

配售股份 0 0.00 54,500,000 3.40 54,500,000 3.29
其他股份 522,977,000 32.62 522,977,000 32.62 522,977,000 31.56

總計 1,602,785,000 100.00 1,602,785,000 100.00 1,657,285,000 100.00

附註：

(1) 上表假設於本公佈日期至配售事項及認購事項完成日期期間，概不會根據本公司的僱員購股權計劃

發行股份。

(2) 假設所有54,500,000配售股份已配售。

(3) 浩邦及偉邦實業集團有限公司由執行董事施洪流先生及施鴻雁先生實益擁有49.85%及26.23%權益。

因此，施洪流先生被視為於浩邦及偉邦實業集團有限公司合共持有的 983,808,000股股份（即 61.38%

權益）中擁有權益。

(4) 奕鑫投資控股有限公司由執行董事曾少雄先生全資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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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認為，配售事項及認購事項完成後，本公司可維持上市規則規定的最低公眾持

股量。

III .配售事項及認購事項的理由

鑒於目前的資本市場狀況，董事會認為配售事項及認購事項對本公司而言屬良好機

會，將為本公司籌集更多資本，同時將擴大其股東及資本基礎。

董事會（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配售及認購協議的條款（根據一般商業條款按公平

原則磋商釐定）屬公平合理且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利益。

IV . 所得款項用途

認購事項的所得款項總額將約為 155 ,325 ,000港元。認購事項的所得款項淨額為約

147,397,749港元。按計劃，擬將所得款項淨額的 40%（相當於約 58,959,099.60港元）用於

本集團的研發，所得款項淨額的 30%（相當於約 44,219,324.70港元）將用於宣傳及推廣本

集團；所得款項淨額的 15%（相當於約 22,109,662.35港元）將用於提高本集團的產能，所

得款項淨額的15%（相當於約22,109,662.35港元）將用作本集團的一般營運資本。

V. 過往十二個月的籌資活動

自本公佈日期起過往12個月，本公司並無進行任何股權籌資活動。

VI . 申請上市

本公司將向聯交所申請批准認購股份上市及買賣。

VII .收購守則第 26條的豁免

施洪流先生為本公司的董事及控股股東。施洪流先生實益擁有及控制浩邦的 49.85%權

益。施洪流先生亦實益擁有及控制偉邦實業集團有限公司的 49.85%權益。因此，施洪

流先生確認，於本公佈日期，施洪流先生及與其一致行動之人士（包括浩邦及偉邦實業

集團有限公司）於緊接配售事項及認購事項前超過12個月合共持續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

本及投票權的5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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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配售事項，施洪流及與其一致行動人士持有的股權百分比總數將由 61.38%削減至

57.98%（減少約 3.4%），且由於認購事項，彼等持有股權的百分比總數將由 57.98%增至

59.37%（增長約1.38%）。

根據收購守則第26條附註6的豁免，倘股東連同其一致行動人士於緊接相關配售事項及

增補交易前最少連續十二個月持有公司 50%以上的投票權，則毋須取得收購守則第 26
條的豁免。由於浩邦及與其一致行動之人士於緊接配售事項及認購事項前連續十二個

月持有本公司50%以上的投票權，因此毋須就認購事項取得收購守則第26條的豁免。

VIII .釋義

「聯屬人士」 指 (a) 就個人而言，指該人士的近親（即任何配偶、子女（包括收

養子女及繼子女）、父母或該人士的兄弟姐妹）、由該人士

及╱或該人士的近親（單獨或共同行動）（「控制實體」）控制

的任何人士及控制實體的任何聯屬人士；及

(b) 就任何其他人士而言，指（直接或間接）控制或受該人士控

制或共同控制的任何其他人士

「後盾價」 指 每股配售股份2.85港元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營業日」 指 香港銀行開門營業之日子（星期六、星期日或公共假日或在任

意一天上午九點至下午五點之間香港懸掛八號或以上熱帶氣旋

警告信號或「黑色暴雨警告信號」除外）

「本公司」 指 浩沙國際有限公司，一間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獲豁免有限公

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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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算價」 指 載於配售通知由配售代理根據潛在承配人對配售股份之意向指

示按竭誠基準釐定之每股配售股份價格

「截止日期」 指 交易日後之兩個營業日（或浩邦與配售代理可能書面協定的有

關其他日期）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浩邦」 指 浩邦投資控股有限公司，一間於英屬維爾京群島註冊成立的有

限公司，由施洪流先生擁有其 49.85%的權益，施鴻雁先生擁有

其26.23%權益及吳長達先生擁有其23.92%的權益

「高盛」或

「配售代理」

指 高盛（亞洲）有限責任公司，為按照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

貨條例》可從事第 1類（證券交易）、第 4類（就證券提供意見）、
第5類（就期貨合約提供意見）、第6類（就企業融資提供意見）、
第 7類（提供自動化交易服務）及第 9類（資產管理）受規管活動

的持牌法團。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港元」 指 港元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配售事項」 指 由或代表配售股份的配售代理根據配售及認購協議所載的條款

進行的配售

「配售及認購協議」 指 浩邦、本公司及配售代理於 2013年 9月 17日就配售事項及認購

事項訂立的配售及認購協議

「配售價」 指 每股配售股份2.85港元

「配售期間」 指 從簽訂配售及認購協議時起至交易日下午四時正（或浩邦與配

售代理可能書面協定的稍後時間及日期）止之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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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售股份」 指 浩邦根據配售及認購協議將出售的 54,500,000股股份（相當於本

公司於配售及認購協議日期已發行股本總額或本公司與配售代

理 可 能 協 定 及 如 配 售 通 知 所 列 明 的 有 關 其他股份數 目 的 約

3.40%）

「配售通知」 指 配售代理不遲於配售及認購協議日期後第二日上午七時三十分

向浩邦發出的通知，當中載有結算價格

「證監會」 指 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股份」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股東」 指 股份持有人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認購事項」 指 浩邦根據配售及認購協議的條款及條件認購認購股份之事項

「認購款」 指 配售價乘以認購股份數目減配售及認購協議所載有關配售事項

的佣金及其他開支以及浩邦於配售事項及╱或認購事項適當產

生之有關開支

「認購股份」 指 本公司根據認購事項發行之54,500,000股新股份

「收購守則」 指 香港公司收購及合併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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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日」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該詞的涵義

「交易日期」 指 須向聯交所報告作交叉盤買賣之出售配售股份之日期，即 (i)
2013年 9月 18日，或 (ii)倘股份在 2013年 9月 18日全日於聯交所

暫停買賣，即恢復買賣及根據聯交所之規則須向聯交所報告交

叉盤買賣之首日，或浩邦及配售代理可能書面協定之有關其他

日期

承董事會命

浩沙國際有限公司

董事長

施洪流

香港，2013年9月17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施洪流先生、施鴻雁先生、曾少雄先生及趙焰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高玉

蘭女士、孫瑞哲先生及姚戈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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